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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０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发行的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

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１

综艺债

３

、交易代码：

１２２０８８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７

亿元

５

、 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为

５

年期品种， 存续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６

、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年利率确定为

７．５０％

。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８

、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１

、本年度计息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逾期未领的债券

利息不另行计息。

２

、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３

、本次兑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三、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登

上海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

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

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

额划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

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

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四、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以及其他相

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

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本期债券的募集说明

书、发行公告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

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

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兑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各兑付网点

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网

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兑付网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环节：由各兑付网点一次性扣除

４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网点

五、有关当事人

１

、发行人：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综艺数码城

法定代表人：昝圣达

联系人：顾政巍 邢雨梅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６３９９９９ ８６６３９９８７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３７６

２

、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９

楼

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王浩、廖晴飞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９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３

、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

ＳＴ

高陶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开始对公司

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由“高淳陶瓷”变更为“

＊

ＳＴ

高陶”。 根据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５９

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

，

１１７

，

６６９．３１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０

，

０５１

，

５１６．４４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向上交所提交了

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处理的申请。 上交所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

由“

＊ＳＴ

高陶”变更为“

ＳＴ

高陶”。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

３１８

，

２９１

，

９８２．２８

元，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８２８

，

１０１．１８

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４

，

８７６

，

７３６．８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上半年， 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３２４

，

０４１

，

３２０．６８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

，

７４３

，

９７３．４３

元；扣除非经营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

３

，

７１１

，

７７３．５７

元。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日用陶瓷、蜂窝陶瓷和房地产业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９５

，

３７６

，

５０６．１０

，同比增长

２．２９％

。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

收入

１５２

，

８７１

，

３０２．２０

元， 同比增长

２．７５％

， 其中， 日用陶瓷营业收入

１０６３８０９３２．１８

元， 同比下降

１９．４４％

； 蜂窝陶瓷收入

８２１３０３８．２３

元， 同比下降

２１．８４％

；房地产销售收入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银行账号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董事会各项

会议正常召开并形成决议； 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常性占用资金

且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不涉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中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况。

二、公司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２．１

条之规定，对

照公司已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司的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均

不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条件，也不触及该条款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３．１

条之规定，本公司也不存在触及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因此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鉴于

公司不存在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于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

３０

以后向上交所

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经上交所同意，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停牌一天，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复牌，公司的股票简称由“

ＳＴ

高陶”变

更为“高淳陶瓷”，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２

”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１０％

。

三、风险提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及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 但扣

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额较小，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日用陶瓷、蜂窝陶瓷的销

售额均同比下降，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业绩尚存在不确定性。 另外，公司目前正在进

行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重组进

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股票简称：

ＳＴ

高陶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

人， 代表股权数

２６７０６３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７６％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

江苏证监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苏证监公

司字［

２０１２

］

２７６

号）的要求，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进

行了修订，制订了《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公司

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具体政策、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和实施以及利润分

配政策的变更等内容。

同意该议案的股数

２６７０６３６９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同意该议案的股数

２６７０６３６９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制度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０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持股

３％

以上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临时提案 《关于转让所持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内容详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６００４５２

涪陵电力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二）召开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公司

１１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 集 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２

，

９８１

，

４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１．８６％

。公司

５

名董事、

３

名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１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中股利分红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的精神以及重庆证监局相关要求，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涉及

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第一百五十四条与第一百五十五条）进行修订，修订后内容为：

第一百五十四条 决策程序与机制：

（一）研究论证和决策机制：董事会根据公司的实际盈利情况、资金需求提出分红建议

和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制订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科学的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公司董事会在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

策和论证过程中，应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网站上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

式，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盈利且合并财务报表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但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

的，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并公开披露；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包括但不仅限于网络投票形式）；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董事会提出的分红建议和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如股东大会审议发放股票股利或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时，须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包括但不仅限于网

络投票形式）；

（三）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须在股

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

如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

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调整

或变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从保护股东权益出发，由董事会进行详细的科学

论证，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调整或变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

过，以及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调整或变更现金分红政策的，须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网络投票形式）；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可持

续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

其他方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三）分配条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合并报表盈利，且合并报表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同时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

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是指：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涉及

３０００

万以上的重大投资

或重大现金支出；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且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的前提下，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

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公司连续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五）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

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

，

９８１

，

４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所持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控制关系的认定标准及相关指导意见》有关证券公司

“一参一控”的相关规定，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耀涪公司持有东海证券股权需对外转让，公

司现将所持全部东海证券

１．４３７１％

的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挂牌转让价为

１４６４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８２

，

９８１

，

４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程源伟、王应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及《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７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本公司因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数，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ＳＴ

国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４０

号）。 经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４０３

，

１４６．４０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８６

，

１０４

，

６１０．３０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７６

，

７５５

，

０８５．３７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

理的请示》。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同意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对公司股票

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开始，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Ｔ

国发”变更

为“

ＳＴ

国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磊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７５

号）。 经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

，

０４１

，

８０７．５６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４１

，

８８９

，

７８２．１２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３７

，

７１３

，

２７７．８１

元。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

１８

，

５３６

，

２８２．９７

元，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７

，

８７７

，

７６３．２３

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１９

，

１７６

，

９９４．８４

元。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构成包括医药、农药及酒店产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总收入

５２８

，

７０２

，

６６０．２４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５３％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２８

，

６３３

，

２８２．２７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５２％

。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９５

，

６７４

，

３７６．３９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９４％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９５

，

２０２

，

７７４．１４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７７％

。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银行账号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董事会各项

会议正常召开并形成决议； 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常性占用资金

且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涉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中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况。

二、公司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２．１

条之规定，对照

公司已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司的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均不

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条件，也不触及该条款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３．１

条之规定，本公司也不存在触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２０１０

年，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４０３

，

１４６．４０

元，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８６

，

１０４

，

６１０．３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公

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９

，

０４１

，

８０７．５６

元，扣除非经营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４１

，

８８９

，

７８２．１２

元。 本公司仅有一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

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不

存在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也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鉴于公

司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３０

后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请示》。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停牌一天，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复牌，公司的股

票简称由“

ＳＴ

国发”变更为“北海国发”，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不变，股票交易的日

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１０％

。

三、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及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扣除非经

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仍为负值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如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在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公司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升公司医药、农药产业主营业务的盈

利能力。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 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公司一楼大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卓才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名， 代表股份数为

９９

，

２６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７０．５％

。

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９

，

２６４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９

，

２６４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９

，

２６４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９

，

２６４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志峰、王志宏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骅威股份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西十楼

Ｃ

座会议室；

５

、 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７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介平先生；

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含其代理人，下同）共

２１

人，代表股份

７２

，

５９９

，

７６９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６０．５％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

，

５９９

，

７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

，

５９９

，

７６９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同

意

７２

，

５９９

，

７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４

、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

，

５９９

，

７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汪广翠、孟良勤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

出新议案的情形，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７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１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亚夏汽车”）基于公司

发展战略的需要，

２０１２

年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将在安徽省范围内投资新建《亚夏

汽车销售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品牌轿车

４Ｓ

店。 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２０１２－００１

号 《关于对外

投资（新设子公司）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

商设立登记的公告》和

２０１２－３０

号《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销售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期的公告》。

二、进展公告内容情况

宣城亚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约半年的项目建设， 已经建设并装

饰完毕，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开始试营业，接收客户咨询、客户订单等。

８

月

２０

日

该品牌轿车

４Ｓ

店通过汽车厂家验收，正式对外运营。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７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加快在安徽省内的扩张

进程，拟在宣城市新建上海大众品牌轿车

４Ｓ

店二店，根据《公司章程》、《投融资

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在主营业务范围内的单项投融资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投资活动，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议”，因此本次对外投资不需要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取得了安徽省宣

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１８８７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公司名称：宣城亚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

、公司住所：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亚夏汽车城

３

、注册资本：壹仟壹佰万元整；由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１００

万

元，占比

１００％

；

４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销售；轿车信息咨询服务。

二、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安徽省宣城市新建上海大众品牌轿车

４Ｓ

店二店，拟提高该品牌在

安徽省宣城市的占有率，用于做大做强公司规模，加快公司增长速度。 公司计

划将于近期与汽车厂家签署意向合作协议书。 公司将根据品牌授权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信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安信证券开始

代理销售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双月鑫”，基金代

码：

０４００３２

（集中申购代码）、

０４００３３

（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４

（

Ｂ

类））。 投资者可在本基金集

中申购期内到安信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办理双月鑫申购及申购相关业务时，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０４００３２

；办理赎回

及其他相关业务时，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０４００３３

（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４

（

Ｂ

类）。

详情请咨询：

（

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１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

经理姓名

张翥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宋磊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宋磊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

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注销手续， 并已按规定向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７

股票简称：长江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３９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拟议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该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停牌最多不超过

５

个交易日，最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告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９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０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公司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登载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北方联

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